附件2:
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
（B类）
（所 属 年 度：           ）
企业名称（盖章）：                        

填   报   日   期：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
税款所属期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盖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项目
	行次
	金额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按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总额
	1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2
	

	
	
	应纳税所得额（1行×2行）
	3
	

	
	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成本费用总额
	4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5
	

	
	
	应纳税所得额［4行÷（1－5行）×5行］
	6
	

	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税率（%）
	7
	

	
	应纳所得税额（3行×7行或6行×7行）
	8
	

	
	减免所得税额
	9
	****

	应补（退）所得税额的计算
	已预缴所得税额
	10
	

	
	应补（退）所得税额（8行－9行－10行）
	11
	

	谨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税收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纳税人公章：

会计主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申报中介机构公章：

经办人：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

代理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填报说明
一、本表为按照核定征收管理办法中的核定应税所得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居民纳税人在年度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使用，其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收入总额核定方法或按成本费用核定方法选择填写。

二、本表表头项目：

1.“税款所属期间”：正常经营的纳税人，填报公历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纳税人年度中间开业的，填报实际生产经营之日的当月１日至同年12月31日；纳税人年度中间发生合并、分立、破产、停业等情况的，填报公历当年1月1日至实际停业或法院裁定并宣告破产之日的当月月末；纳税人年度中间开业且年度中间又发生合并、分立、破产、停业等情况的，填报实际生产经营之日的当月１日至实际停业或法院裁定并宣告破产之日的当月月末。

2.“纳税人识别号”：填报税务机关统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号码（15位）。

3.“纳税人名称”：填报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

三、具体项目填报说明

1.第1行“收入总额”：按照收入总额核定应税所得率的纳税人填报此行，填写本年度累计取得的各项收入金额，并填报《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金额等于《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第25行的金额。

2.第2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填报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3.第3行“应纳税所得额”：金额等于本表第1行“收入总额”×第2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4.第4行“成本费用总额”：按照成本费用核定应税所得率的纳税人填报此行，填写本年度累计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金额。

5.第5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填报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6.第6行“应纳税所得额”：金额等于本表第4行“成本费用总额”÷（1－第5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第5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7.第7行“税率”：填报税法规定的税率25%。

8.第8行“应纳所得税额”：按照收入总额核定应税所得率的纳税人，本行=第3行“应纳税所得额”×第7行“税率”；按照成本费用核定应税所得率的纳税人，本行=第6行“应纳税所得额”×第7行“税率”。

9.第10行“已预缴的所得税额”：填报当年累计已预缴的企业所得税额。

10.第11行“应补（退）所得税额”：金额等于本表第8行“应纳所得税额”－第10行“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附表：
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行次
	项目
	金额
	行次
	项目
	金额

	1
	一、销售（营业）收入合计（2＋11）
	
	14
	 3.其他视同销售收入
	

	2
	（一）营业收入合计（3+4+5+6+7+8+9+10）
	
	15
	二、财产转让收入
	

	3
	 1.农、林、牧、渔业收入
	
	16
	三、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4
	 2.制造业收入
	
	17
	四、利息收入
	

	5
	 3.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收入
	
	18
	五、租金收入
	

	6
	 4.交通运输业收入
	
	19
	六、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7
	 5.建筑业收入
	
	20
	七、接受捐赠收入
	

	8
	 6.饮食业收入
	
	21
	八、其他收入
	

	9
	 7.娱乐业收入
	
	22
	收入总额合计（1+15+16+…+21）
	

	10
	 8.其他行业收入
	
	23
	减：不征税收入
	

	11
	（二）视同销售收入（12+13+14）
	
	24
	    免税收入
	

	12
	 1.非货币性交易视同销售收入
	
	25
	应税收入总额（22-23-24）
	

	13
	 2.货物、财产、劳务视同销售收入
	
	
	
	


经办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填报说明
一、本表由按照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的核定征收居民企业填报。

二、具体项目填报说明

1.第1行“销售（营业）收入合计”：填报纳税人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以及根据税收规定确认的视同销售收入。

2.第2行“营业收入合计”：填报纳税人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其它业务收入。

3.第3行～第10行：根据不同行业的业务性质分别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

4.第11行：填报纳税人会计上不作为销售核算、但按照税收规定视同销售确认的应税收入。

5.第12行“非货币性交易视同销售收入”： 填报纳税人发生非货币性交易行为，会计核算未确认或未全部确认损益，按照税收规定应视同销售确认应税收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已确认的非货币性交易损益的，直接填报非货币性交易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已确认的非货币交易收益的差额。

6.第13行“货物、财产、劳务视同销售收入”：填报纳税人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按照税收规定应视同销售确认应税收入。

7.第14行“其他视同销售收入”：填报除上述项目外，按照税收规定其他视同销售确认应税收入。

8.第15行“财产转让收入”：填报纳税人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

9.第16行“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填报纳税人因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即持有各类投资期间取得的利息性和股息红利性所得，包括各类债权投资、股权投资和分回的股息、红利等。

10.第17行“利息收入”：填报纳税人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

11.第18行“租金收入”：填报纳税人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12.第19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填报纳税人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13.第20行“接受捐赠收入”：填报纳税人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

12.第21行“其他收入”：填报纳税人取得的除以上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13.第23行“不征税收入”：填报纳税人取得的财政拨款；依法取得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纳税人取得不征税收入，需凭相关文件和证明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登记。

14.第24行“免税收入”： 填报纳税人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收入。纳税人取得免税收入，需凭相关文件和证明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登记。

15.第25行“应税收入总额”： 填报纳税人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后的余额，并填入《企业所得税年度预缴纳税申报表（B类）》第1行“收入总额”。

三、表内关系： 1.第1行=第2+11行；   2.第2行=第3+4+…+10行；    3.第11行=第12+13+14行；

4.第22行=第1+15+16+…+21行；      5.第25行＝第22-23-24行。

四、表间关系：第25行=主表第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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